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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490） 

羅委員就政府應落實執行兩岸投保協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兩岸投保協議於 101 年 8 月 9 日第八次江陳會談完成簽署，並於本（102）年 2 月 1 日正式生

效。雙方業依協議規定，正式啟動本協議第十五條「聯繫機制」下之各項工作機制，包括：

投資爭端協處機制、投資諮詢機制等。對於臺商在中國大陸經商可能遭遇的問題，例如：智

慧財產權保護不確實、環境保護選擇性支持、銷費賦稅不公平、勞動福利保障選擇性執法等

議題，均非屬兩岸投保協議之範圍，惟我方仍會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向陸方反映前述臺商之訴

求。 

二、為確保有效落實執行投保協議，保護臺商投資權益，兩岸投保協議簽署後，雙方已針對投資爭

端協處機制舉行工作會議，研訂機制運作、文書格式及定期追蹤機制，以確保協處機制的運

作順利及協處效率。截至本（102）年 5 月 31 日止，我方送請陸方窗口行政協處者計 54 件，

陸方送我方協處計 3 件。經濟部對於所有協處案件均在積極處理中，並利用兩岸交流場合，

促請陸方加速處理進度，雙方協處窗口並將持續定期就案件進展進行討論，以加速協處的效

率。 

三、為加強國人智慧財產權之保護，2010 年 6 月 29 日簽署的「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除了設置兩岸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專利、商標、著作權及品種權工作組的直接溝通平臺，

更建立了協處機制，協助國人處理在中國大陸被仿冒、盜版及搶註等問題。該協議自 2010 年

9 月 12 日生效至本（102）年 5 月 31 日為止，經濟部受理請求協處案件為 443 件，經通報協

處有 321 件，其中有 85 件已完成協處，例如「MSI 微星科技」、「臺銀」、「臺鹽生技」等

商標在中國大陸遭惡意搶註事件，已經由協處機制加速獲得解決。另外，中國大陸已於本（

102）年 4 月 16 日撤銷遭到搶註的「吉園圃」商標，貼有我「吉園圃」商標的臺灣蔬果可望

加速登陸。 

四、為提高協議機制成效，經濟部除訂定兩岸商標協處作業要點及協處流程圖外，亦設置「兩岸智

慧財產權執法協處專區」網頁，提供受理信箱及專線諮詢，以就各項智慧財產權於中國大陸

遭侵權時，權利人該如何主張權益及有效利用協處機制提供協助。另不定期辦理協處機制及

中國大陸相關法令宣導說明會，協助國人依中國大陸相關規定，申請註冊、登記或請求救濟

。 

五、未來經濟部除持續加強宣導協議相關保障及協處機制，俾利臺商瞭解如何運用投保機制保障自

身權益外，並將積極宣導臺商投資糾紛之常見法律問題，以減低臺商投資糾紛之發生。有關

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整體改善問題，經濟部已透過兩岸溝通平臺對中國大陸相關單

位提出請求改善，並提供各項具體作法及修法意見供陸方參考，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已

將加強智慧財產之保護將列為 2013 年重點業務，以期能有效遏止仿冒、盜版之侵權行為。 

（一八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對岸海關總署發布 2013 年 1-3 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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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進口之貿易總額與同期臺灣關務署統計之貿易額數據差距

甚大，究竟是對岸統計數據造假，還是我方經貿統計失準，有

必要予以釐清，並落實對經貿統計數據精確之要求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487） 

羅委員就對岸海關總署發布 2013 年 1-3 月自臺灣進口之貿易總額共 417 億美元，但同期臺灣

關務署統計出口至對岸之貿易額卻僅 196 億美元，兩者統計數據差距甚大。究竟是對岸統計數據造

假，還是我方經貿統計失準，有必要予以釐清，並落實對經貿統計數據精確之要求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兩岸貿易額無法以陸方進口值直接與我方出口值進行比較，原因如下： 

(一)進出口國別與價值歸列標準不同： 

根據聯合國「國際商品貿易統計」國際規範之建議及兩岸之現行統計實務，我國出口貿

易係以「最終目的地國別（地區）」、FOB 金額（貨物離岸價格）列統計，大陸進口貿

易係以「生產國別（地區）」、CIF 金額（貨物起岸價格，貨物離岸價格加運費及保險費

）列統計，兩者基礎不同。 

(二)經第三地「香港」中轉之因素： 

兩岸貿易長期以來，受到政治因素之影響，致目前除直接貿易外，又經常透過第三地「

香港」中轉至大陸，當出口貨物經由香港卸岸，再轉運至大陸，若其出口報單「目的地

國家（地區）及其代碼」一欄，又申報為「香港」而非應申報之「大陸」時，亦會影響

兩岸貿易統計。 

(三)其他： 

除前述 2 項主要原因外，另根據聯合國「國際商品貿易統計」國際規範所述，形成貿易

統計差異之原因尚包括：在中繼國家加值之程度不同、統計之時間落差、估價不同、匯

率不同、使用詐欺文件、貿易商無法提供正確資訊等，均會影響雙邊貿易統計之比較。 

二、兩岸貿易統計就各自之趨勢分析比較，我方較為合理： 

(一)我方： 

根據我國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出口至大陸之統計資料發現，在此期間每月出口值

約在 70 億美元左右（每年 1、2 月易受年節因素影響予以排除，以下同），如以「大陸

加計香港」統計，發現每月出口值約在 100 億美元左右，均相當穩定。若就我國對大陸

出口總值「各月年累計」與前一年同期比較（以下簡稱年累計變動率）加以觀察，2012
年 3 月至 12 月年累計變動率約在-9.8%與-3.9%之間，2013 年 3 月年累計變動率則為 4.3%
，均屬平穩之態勢，如以「大陸加計香港」之年累計變動率觀察亦同，並與同期間我國

出口貿易總值變動趨勢一致，應屬合理。 

(二)陸方： 

根據大陸海關總署發布之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自臺灣進口統計資料加以分析，發

現 2013 年 3 月突增至 179.9 億美元，與 2012 年 11、12 月約 127 億美元相較差異很大，



 

 
198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48 期 院會紀錄 

原因不明；若就年累計變動率資料加以觀察，發現 2012 年年累計變動率約在±7.7%以內

，屬相對平穩之態勢。惟自本年 1 月起至 3 月止，年累計變動率則呈現 2 位數大幅成長

（分別為 74.7%、39.9%、50.3%）。 

(三)持續觀察本年 1-4 月我方對大陸之出口總值年累計變動率為 2.4%，如以「大陸加計香港

」統計，年累計變動率為 3.5%，仍呈現平穩之趨勢，但大陸發布自臺灣進口之年累計變

動率，持續大幅成長 51.7%。有鑒於近來媒體對於大陸海關發布之 2013 年第 1 季進出口

貿易統計數據認有虛增灌水，質疑不斷之評論，其原因似有待陸方釐清。 

三、財政部關務署對於落實進出口貿易統計數據精確性所採行之措施： 

(一)實施為統計目的之進出口報單收單邏輯檢查機制： 

除進出口報單收單時之一般邏輯檢查外，另根據以往統計檢核發現錯誤之態樣與案例，

增加「為統計目的之收單邏輯檢查機制」，期能自統計資料源頭加強管控。截至 101 年

底已實施 6 波為統計目的之收單邏輯檢查機制。 

(二)加強進出口貿易統計數據之檢核： 

1.原則： 

採風險管理理念，以電腦設定篩選條件，對於金額及易申報錯誤之貨品分類號列、貿

易國家（地區）（例如低度開發國家，及甚少貿易往來國家）等統計項目，從多角度

、各面向交叉檢核貨品分類號列、金額、幣別、數量或重量及國家（地區）等有無申

報錯誤。 

2.作法： 

(1)按日： 

每日比對統計檔與通關檔之進出口總值有無明顯差異，並檢核進（出）口報單新臺

幣 1 億元以上報表，如有異常，立即查明原因。 

(2)按週： 

列印上週進出口報單統計清單予以人工檢核，並以風險管理理念，對需加強檢核者

，以電腦設定篩選條件，於清單上以各種「註記代碼」顯示，提醒注意，如有可疑

，即函關複核。 

(3)按月： 

配合財政部統計處每月發布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快報及關務署每月發布進出口貿易

統計正式值，檢核加值後之各項貿易統計資料。 

(三)加強政令宣導： 

1.舉辦報關業者講習及海關關員教育訓練： 

最近兩年舉辦對報關業者講習 19 場次，包括 3 場配合臺北關推動「講師到府服務」便

民方案，派員赴美商優比速公司、洋基通運公司、美商聯邦快遞公司台北分公司辦公

場所，就地輔導業者如何正確申報出口報單，並對海關關員辦理教育訓練 11 場次。 

2.發布新聞稿： 

提醒報關業者正確申報進出口報單資料，並宣導出口正確申報目的地國家（地區）。 

（一八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論文代寫歪風盛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